
 

 穗函复案〔2018〕78 号 

 
 

广州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第十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第 20182208 号 

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傅蝶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残疾独生子女家庭扶助的建

议》（第 20182208 号）收悉。我委经会同市财政局、市人社局、

市残联认真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工作的基本情况 

    我市自 2008 年起实行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将符合一定条

件的独生子女死亡或三级以上病残后未再生育、收养子女的夫妻

纳入计划生育特别扶助范围。2015 年，我委联合多个部门印发《推

进落实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穗卫

〔2015〕23 号），市卫计委、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和住建委

等多部门协同联动，形成推进扶助工作的合力，不断完善我市计

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政策，目前我市初步形成了经济扶助、养老

保障、医疗救助、社会关怀多位一体的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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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关怀模式。 

（一）落实经济扶助政策 

我市独生子女死亡/残疾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实行

分段、分类别经济补助。特扶对象达到国家、省规定的扶助年龄，

扶助金按照省的标准执行，男年满 60周岁、女满 55周岁的次月，

扶助金适当提高（具体见“广州市扶助金标准”表）。 

广州市扶助金标准： 

单位：元/人月 

时间段 

独生子女死亡 独生子女残疾 

达到规

定年龄 

达到提

标年龄 

达到规

定年龄 

达到提

标年龄 

2008年 10月至 2013年 12月 150 300 120 270 

2014年 1月至现在 800 1100 500 780 

    该经济扶助政策执行 10年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独生子女伤

残/死亡家庭的实际困难，使他们精神上获得慰藉，生活上得到扶

助，社会正面效益显著。数据显示，2017 年我市计划生育家庭特

别扶助对象共 8251 人，其中独生子女死亡的 4344 人，独生子女

伤病残的 3907 人，全市共发放 10094.1 万元扶助资金，由市区两

级财政共同负担。 

（二）完善养老扶助制度 

《广州市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轮候管理办法》（穗民〔2014〕

4 号）规定：纳入我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制度的对象 60 周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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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申请入住公办养老机构，可以获得优先轮候的资格；《广州市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穗府办规〔2016〕16 号）规定：

居住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 60 周岁以上的特扶对象，申请社区居家

养老服务可以享受政府服务资助。 

（三）加强医疗服务工作 

《广州市医疗救助办法》（穗府办规〔2016〕3 号）将我市计

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特扶对象可获得参

加社会医疗保险的资助，在定点医疗机构单病种、门特和门慢以

及住院就医时也可享受医疗救助金资助。2017 年，我市基本实现

“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签约家庭医生服务全覆盖，特扶对象可

享受家庭医生团队提供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健康管理服务。

开通就医绿色通道，在全市范围确定 12 家综合性公立医院作为定

点医疗机构，向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提供就医、急诊“绿色通道”

服务。 

（四）积极开展社会关怀 

建立健全联系人制度，为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提供心理咨

询、精神慰藉、生活照料等关爱活动。落实根据《广州市公共租

赁住房轮候配租实施细则》穗住保（2013）49 号规定，符合承租

公共租赁住房条件的特扶对象，可以优先给予安排等。 

    二、下一步工作计划 

    针对你们提出的“进一步加强对残疾独生子女家庭扶助的建

议”，我委将结合实际情况逐步推进。 



 —4— 
 

   （一）加强调研成果转化。2017 年我委与华南师范大学联合

开展社科调研项目，致力于调查全面两孩政策下我市计划生育困

难家庭的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下一步我们将依据入户调查结果，

加大对残疾独生子女家庭成员的关注力度，精准掌握残疾独生子

女家庭的实际困境及政策诉求，努力将项目研究成果整合转化为

科学可行的帮扶对策。 

   （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经过各部门多年探索研究，当前我

市针对死亡/残疾独生子女家庭的帮扶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除特

别扶助金标准分类别发放外，死亡/残疾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均可享

受同等公共帮扶政策，不存在待遇差异。下一步我委将强化政策

宣传和解读，积极落实计划生育特别扶助联系人“双岗”责任制，

重点提高死亡/残疾独生子女家庭成员对相关公共帮扶政策的知

晓率，保障计划生育特扶对象的合法权益。 

   （三）探索多形式的关怀。着力死亡/残疾独生子女家庭成员

的基本需求，协调各职能部门完善我市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体

系，建立健全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及志愿力量相结合的多方帮

扶机制，努力搭建特殊福利资助帮扶体系，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

险、残疾独生子女随符合条件入住公办养老机构的父母一同入住

的可行性，争取慈善组织与社会志愿组织提供志愿帮扶等。 

    感谢您对我市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欢迎继

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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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蝶等代表：

